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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艘以上巡防艦艇於該海域巡護，並適時調整巡護範圍，堅定維護我國漁船（民）作業安

全。 

（一六九）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相關單位應積極籌劃建立「化工原料

行販售食品添加物產品之管理登記及食品添加物製造商及其流

通與銷售管制機制」，以利於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與追溯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76） 

江委員就化工原料行販售食品添加物產品之管理登記及食品添加物製造商及其流通與銷售管

制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於本（102）年 5 月 29 日召開食品安全跨部會專案小組會議，並隨後召開行政院食品安

全會報 102 年第 1 次會議，針對近日媒體關注的食品業者違法案件，包括違法使用工業用澱

粉（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及使用過期原料等案，與各相關部會、專家學者及民間消保、

營養及科學研究等團體代表之委員，進行廣泛討論，並獲致具體結論，政府將盡全力維護民

眾食的安全。 

二、有鑑於食品衛生安全牽涉層面廣泛，行政院於該會指示由環境保護署、勞工委員會、經濟部及

本署分別依權責制定相關管制物質清單，並儘速完成登錄通報法源，建立追溯追蹤系統，藉

資訊分享、互相勾稽之平台，落實管理。 

三、為加強管理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之設廠設備，衛生署會銜經濟部於 101 年 11 月 21 日發布修正

「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增訂「食品添加物工廠建築及檢驗設備」專章，作為業

者設置食品添加物工廠之遵循標準，以便對於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工廠使用原料、加工製程及

品質等進行有效控管。衛生署將對該標準檢討修正，進一步要求生產項目兼具食品添加物及

工業用化學品之工廠，其生產過程或建築應有所區隔。 

四、衛生署自 98 年起至 101 年執行食品添加物製售業者之稽查管理專案計畫，持續會同各縣市衛

生局稽查人員，針對國內食品添加物進口商及食品添加物製造商進行稽查作業，完成 227 家

食品添加物製售業者之查核，稽查重點著重於食品添加物進銷存紀錄完整度、是否落實專人

專櫃專冊管理方式，及外包裝中文標示符合性等進行查核，倘發現不符規定處，均責成其所

轄衛生局飭令業者進行改正。本（102）年將持續執行該等稽查作業，並於稽查之過程中，抽

驗可疑產品，以落實源頭監測。 

（一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近來頻傳食物原料之安全衛生問題，

顯已危害民眾食用者之身體健康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6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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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3-15-475） 

許委員就近來頻傳食物原料之安全衛生問題，如台南協奇製粉工廠違法添加工業原料，以及

食品大廠義美食品公司過期原料生產泡芙系列等產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阻源頭 

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已於 5 月 13 日啟動全國衛生局，清查源頭，阻止非法原料繼續使用。另

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每年執行市售產品監測計畫，委託各縣市衛生局針對高風險產品進行抽

驗，並將抽樣物品送至本局對殘留農藥、動物用藥、真菌毒素及重金屬等項目進行檢驗，並

於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網站公告監測結果，如檢驗出不合格產品則依法完成回收、銷毀，並

追查來源，以保障國人飲食衛生安全。 

二、查市場 

持續抽驗市售產品，並追蹤涉案產品、原料來源及流向，並立即下架、回收。有關食品衛生

安全之稽查抽驗係為各縣市衛生局之一般性業務，針對歷年常見違規食品及其原料，進行符

合性稽查及抽樣檢驗，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每年補助地方衛生局相關作業經費，如檢出不合

格產品，除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處辦要求業者下架回收外，並將資訊公告於衛生局網站，提供

民眾查詢。未來將持續加強市售產品之查驗及稽查工作外，並建立相關不合格產品之資料庫

，將抽驗不合格業者名單立即提供衛生局於輔導後續加強稽查抽驗，以確認業者改善狀況，

並保障民眾食用之衛生安全。 

三、啟動 0527 食品安全專案 

5 月 27 日起全國各衛生局完成全面調查，違規產品回收、下架、封存，將由衛生局一週內儘

速銷毀，以確保所有違規產品皆已回收。並要求所有澱粉類原料提供者必須提供安全之具結

證明給所有販賣含澱粉原料產品之業者。 

(一)6 月 1 日起，由全國衛生局啟動全面稽查，如查獲販賣業者未提供具結證明或具結不實者

，且被證實原料違規，將加重處罰。 

(二)為落實販售澱粉產品需張貼澱粉產品之原料安全具結證明，各縣市政府衛生局於 6 月 1

日起，針對販賣粄條、肉圓、黑輪、粉圓、豆花、粉粿、芋圓及地瓜圓類等業者必須張

貼安全具結證明於明顯處供消費者檢視，展開全國同步稽查，以確保產品不受順丁烯二

酸之污染，維護食品安全，促進消費安心。各衛生局業各依其轄內產品之特色，規劃稽

查重點及地點，對於無法提具安全具結證明者，將嚴格要求產品下架，必要時抽樣檢驗

，檢驗不合格者，將依法嚴懲相關業者。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至速食業、餐廳、夜市、超

市、傳統市場、便利商店、攤販、大賣場、南北貨販店、食品工廠等場所，針對販售澱

粉產品各產業類別（散裝、包裝食品、直接供飲食場所），至 6 月 3 日止，共稽查

18,570 家次，合格 17,256 家次，合格率達 92.9%。而對於未張貼安全具結證明，共有

1,314 家，均要求業者限期改正，產品則下架 146 家。 

(三)完成回收下架封存產品 391.93 噸，已經銷毀 261 噸，增加的封存量已很少。 

(四)檢驗結果：檢出 163 件（產品 44 件、原料 119 件），市售產品檢出陽性率也從約 3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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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約 10%。提供原料之化工行 4 家、涉案澱粉廠 9 家、涉案澱粉進口商 1 家、涉案澱

粉經銷商 27 家、涉案產品種類 11 種。 

（一七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其邁就國家體育場（2009 年世界運動會主場

館）營運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83） 

陳委員就國家體育場（2009 年世界運動會主場館）之營運管理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

復如下： 

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自民國 100 年 6 月應高雄市政府要求將國家體育場移撥高雄市政府管理

營運以來，除依行政院 100 年 4 月 29 日核定高雄市政府所報之「國家體育場接管及營運計畫」，

以運動場館設施辦理運動選手培訓場地使用費方式，每年編列場館營運管理經費新臺幣 4,000 萬元

迄今外，更一直持續積極宣導，請相關體育團體優先利用國家體育場主辦各項符合國家體育場標準

及設施（如田徑、橄欖球及足球等）之各類國內外體育訓練、研習及賽會活動。 

活化各現有體育運動場館及設施，向為政府重要施政目標，本部仍將持續輔導高雄市政府及

各體育團體善用國家體育場資源，發揮場館最大使用效益。 

（一七二）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保障國營事業徵人考試公平性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2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366） 

顏委員就保障國營事業徵人考試公平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中華民國刑法」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以詐術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使其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本罪之行為客體限於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其非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縱有詐術行

為而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亦無法以本罪相繩。針對應如何修法維持考試公平性並兼顧

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法務部將納入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議，聽取審、檢、辯、學各界人士

及機關代表之意見，以期修法之妥適及周延。 

二、另經濟部為確保所屬事業機構新進職員甄試之公平性，已採行相關防弊措施如下： 

(一)甄試採筆試、複試兩階段進行，筆試題型除選擇題或是非題之測驗式題型外，亦採問答

、計算、申論之非測驗式題型，以避免考生電子舞弊；另於複試過程確實查核考生身分

，並加強專業背景詢答，以有效杜絕槍手應試情事。 

(二)邀請通傳會派員講習，指導巡監人員防範電子舞弊，筆試當日派員於各試場監測異常電

波，並安排電波定向監測車巡邏，以有效防範電子舞弊發生。 

(三)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新進職員甄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須知」第 4 條規定，一旦發


